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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65        证券简称：首航节能       公告编号：2016-139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应收账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

拟将公司部分应收账款转让给盈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信商业”或

“乙方”），并于 2016年 12月 29日签订《应收账款转让合同》。 

2、2016年 12月 2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

让公司应收账款的议案》，该议案获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为了盘活账面资产，控制应收账款风险，及时回收流动资金，缩短应收账款

回款期限，以支撑公司目前在建的国家第一批太阳能光热发电示范项目的建设。

本公司决定将部分应收账款转让给盈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转让的应收账款总金

额为人民币 87,161,500.00 元（大写：捌仟柒佰壹拾陆万壹仟伍佰元整）,经协

商后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82,100,000.00 元（大写：捌仟贰佰壹拾万元整）。 

二、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部分应收账款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盈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 

4、法定代表人：陈景功 

5、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保付代理（非银行融资类）；与商业保理相关的咨询服务。 

7、截止目前，盈信商业总资产为 76049 万元，总负债 10957 万元，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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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 56092万元，营业收入 6505 万元。 

8、盈信商业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合同主要内容 

1、甲方向乙方转让的标的资产为甲方合法享有的应收账款，即甲方依据其

与买方签订的货物销售或服务合同享有的，请求买方依照合同约定支付价款的合

同债权，包括买方应支付给甲方的销售货款、服务价款、利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及其他费用。 

2、前款所称的买方，指基础交易合同中购买甲方的货物或服务并负有支付

价款义务的一方当事人。 

3、本合同项下应收账款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82,100,000.00 元（大写：捌

仟贰佰壹拾万元整）。 

4、甲乙双方约定，自本合同项下对应的转让款支付之日起，本合同标的资

金（应收账款）所有权归乙方所有，乙方亦承担本合同项下标的资产产生的相应

风险。在转让款支付完成后，如甲方收到本合同项下应收账款产生的任何收益或

返还的本金，甲方应划付给乙方。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应收账款转让，公司可以盘活现有资产、控制应收账款风险、及时

回收现金进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应收账款账龄将更为

合理，将有效改善本公司经营现金流状况，以支撑公司目前在建的国家第一批太

阳能光热发电示范项目的建设。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双方签订的《应收账款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12月 29日 




